
晋政灵函〔2026〕14号

                                      答复类型：B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

第111号建议的答复函

市卫健局：

民盟晋江市委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建议》收悉。现将协办情况答复如下：

灵源街道将全力支持和配合上级部门关于我市中医药传承发展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深化中医药氛围，探索灵源万应茶非遗项目的新动能，多举措推动中医药的传承发展。
附件：关于第111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主要领导：苏孙慰

分管领导：蔡艳红
经办人员：苏华容
联系电话：13799231700
（此件主动公开）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2026年4月24日        

附件

关于第111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市卫健局：

   第11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建议》已收悉，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建议一
	（一）建立非遗技艺活态保护体系。针对灵源万应茶等传统医药非遗项目，组建由传承人、中医药专家、文化学者构成的保护委员会，系统梳理600余年传承脉络与59味药材配伍秘方，建立数字化档案库，运用3D扫描、高清影像等技术记录传统炮制工艺。设立非遗传承专项基金，对国家级、省级、晋江市级传统医药非遗项目分别给予年度持续性补助，弥补现有一次性奖励政策的不足，重点支持技艺传承、秘方保护及假冒伪劣产品打击。

（二）打造中医药文化传播矩阵。升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将灵源寺中医药文化体验区与灵源药业生产基地整合，打造集“参观研学、技艺体验、健康养生”于一体的省级示范基地，按实际投入给予财政补助。常态化开展“中医药六进”活动，结合中小学劳动教育开设中医药科普课程，编写融入闽南地域特色的校本教材，通过辨识草药、制作药茶等实践活动培育青少年传承兴趣。每年举办“晋江中医药文化节”，展示非遗技艺、中医义诊、养生食疗等内容，增强市民文化认同感。

	已完成事项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针对建立非遗技艺活态保护体系、打造中医文化传播矩阵相关工作建议，灵源街道高度重视。一是创建符合灵源特色的中医药研学活动。以晋江市灵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研学活动为试点，结合灵源万应茶的制作工艺，加强灵源辖区内儿童对中医药的启蒙；二是建立中医文化展示区弘扬中医药文化。如晋江市灵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设立中药展示柜、中医适宜技术宣传板、宣传三折页柜等措施，打造中医药氛围；三是以学校为平台推进灵源万应茶的普及，如通过学习灵源万应茶相关的童谣、闽南五色话，提升青少年对灵源非遗项目的兴趣。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二
	（一）完善师承教育与院校合作机制。深化与福建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合作，落实中医药健康管理研究院建设，构建“产、学、教、研、医”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扩大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覆盖面，对国家级、省级指导老师所在单位提高补助标准，鼓励高年资中医师带徒授艺，将带徒成效与职称晋升、绩效分配直接挂钩。实施“青年中医师培育计划”，通过学术交流、临床轮训、科研立项等方式，加速青年人才成长，在中医药学会青年委员分会基础上设立专项培养基金。

（二）优化人才激励与保障政策。细化中医师绩效分配倾斜政策，明确中医辨证论治费、中药处方补助的发放标准与监管机制，确保基层中医师待遇不低于同级别西医师。完善职称晋升加分细则，将非遗技艺传承、中医药科普推广等纳入加分项，对连续5年以上服务基层的中医师给予晋升优先待遇。建立中医药人才“引进+回流”机制，针对晋江籍中医药专业毕业生返乡就业给予安家补贴，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团队提供科研启动资金与项目扶持。

	已完成事项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针对完善师承教育与院校合作机制、优化人才激励与保障政策的相关建议，一是积极鼓励晋江市灵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人员报名参加师承培养，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并推广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目前已有2人参加晋江名中医传承；二是贯彻落实《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晋政办规〔2023〕8号）文精神，将中医辨证论治费分配给相应中医师。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三
	（一）促进中医药与健康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灵源山丰富的药用植被资源，支持建设标准化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扩大补助范围，对20亩以下特色品种种植给予梯度补贴，鼓励发展“林下种植+观光采摘”模式。推动中药制剂研发创新，支持市中医院区域中药制剂中心建设，加快中医协定处方推广，对疗效显著的院内制剂给予市场转化补贴。培育中医药健康服务新业态，鼓励发展中医养生、康复理疗、药膳食疗等项目，将中医药服务纳入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必备服务内容。

（二）强化科技创新与品牌保护。支持中医药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在保留灵源万应茶传统工艺核心的基础上，研发袋泡茶、罐装饮料等新型剂型，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建立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整合市场监管、卫健、文旅等部门力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维护“中华老字号”品牌声誉。鼓励企业参与制定中医药地方标准，推动灵源万应茶等特色产品纳入国家中药品种保护目录，支持申报地理标志产品，提升品牌价值。

	已完成事项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灵源街道积极引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为宣传渠道，借助群众对“传统二十四节气”文化的认知，在“传统二十四节气”的每个节点宣传相应的药膳食疗及养生知识，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四
	（一）加强组织协调。成立由市政府牵头，卫健、文旅、财政、教育、农业农村等部门参与的中医药传承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统筹推进各项任务，明确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将中医药传承发展纳入各镇（街道）绩效考核体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加大财政投入。优化财政资金配置，设立中医药传承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非遗保护、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产业创新等领域。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引导企业、商会、乡贤设立中医药公益基金，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建立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三）强化监督评估。制定中医药传承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阶段性目标与量化指标，定期开展专项评估与督查。建立社会监督机制，通过问卷调查、公众评议等方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措施。加强数据统计与动态监测，全面掌握中医药传承发展现状，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已完成事项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配合上级部门开展中医院传承工作，统筹推进各项任务，加大对辖区相关企业的支持力度，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督查室。
晋江市灵源街道党政办                      2026年4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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